




臺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

第八十四次會議議程 

壹、 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

貳、 討論事項 

「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擴建計畫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）環境

影響說明書」，提審議案。 

參、 臨時提案 

肆、 散會 

 

 

 

 

 





臺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
第八十三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 年 03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14 時 30 分 

地點：塔木德酒店台南館安平廳（臺南市東區裕學路 90 號） 

主席：尤召集人天厚 

出（列）席單位及旁聽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宜婷 

壹、 確認上次會議事錄 

第 82次會議審議「臺南市關廟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」

案，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

查；審議「安平星鑽綜合渡假城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案，

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依據所送內容審議同意通過；相

關資料如會議紀錄，如與會委員無意見則確認。 

決定：確認。 

貳、 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「臺南市關廟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提審議案。 

一、 說明： 

(一) 本案產業園區位於臺南市關廟區下湖段 446 地號等 11 筆土

地、埤子頭段 1221-5 地號等 68 筆土地，共計 79 筆土地，

申請開發面積約 15.8956 公頃，將引進食品及飼品製造業、

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、塑膠製品製造業、電子零組件

製造業、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、其他製造業等六大製造業

別，因開發規模達「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

圍認定標準」第 4 條第 1 項第 12 款「園區之興建或擴建，



位於非都市土地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10 公頃以上」

規定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開發單位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

第 7條第 1 項規定提出「臺南市關廟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

響說明書」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函轉本府

審查。 

(二) 本案前經委員會第 80次及第 82次會議審查，決議「修正後

再提送委員會審查」，今開發單位報告已補修正完畢，茲依

據第 82次會議決議再提本會審查。 

二、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)就本案是否符

合該管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。 

三、 請開發單位簡報（15分鐘），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

意見後離席。 

四、 決議： 

(一) 本案審查結論如下： 

本案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修正後再提送委

員會審查。 

(二) 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承諾事項及答覆委員、相關機關意見

補充、修正書件內容，並應於 114 年 6 月 18 日前提送主管

機關審查。 

參、 臨時提案 

無。 

肆、 散會：16 時 30 分



附件 

第一案：「臺南市關廟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議案審查意

見 

◎ 李委員俊璋 

一、 依據圖 5-2-8用水平衡圖顯示污水量為 116 CMD，其中 104回

收作為其他用水，12 CMD 放流水，可否全數回收，亦可用於

園區植栽澆灌? 

二、 本園區產業有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、塑膠製品、電子零

組件、汽車及零件製造業，請說明有無危害性化學物質之使用?

若有為何無須進行健康風險評估? 

◎ 高委員志明  

一、 針對溫室氣體抵減部份，可確認是否要求進駐廠商將太陽光電

自發自用，否則報告所計算的減量目標計算需修改。 

◎ 袁委員菁 

一、 有關上次回覆意見 2，本案有害事業廢棄物以不超過一般事業

廢棄物量之 10%，考量廢棄物產生量及性質之差異，可予以同

意之。 

二、 請將自來水公司變更水量同意函(114/2/18 台水六操字第

1140002124 號函)納入本文附錄中。 

三、 本案電力使用展延申請，是否已獲得台電同意?取得台電電力

使用展延同意函後方可同意本案開發。 

四、 有關空污抵減措施之餐飲業抵換，因靜電集塵器有一定之使用

年限，而本案補助 50家餐飲業，建議修正為： 



每年補助 50 家餐飲業之污染防制設備，或相當於同等污染減

量之其他抵減措施。 

◎ 吳委員義林 

一、 營運時年排放量(kg/年)與排放係數(g/秒)表示園區營運期間

每年運轉時數為 2000小時/年，故應納入承諾，若是增加年操

作時數，則應提高因應之排放量。 

二、 依環境部 113 年 10 月公告規範洗掃街非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抵

換方式，另外施工期間所有排放空氣污染物均應納入抵換非僅

粒狀物。 

三、 應量化說明 22 項有害空氣污染物與 Dioxins 於營運期間之排

放量，另外為何無需進行健康風險評估，應有具體量化分析說

明。 

四、 請補充研擬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抵換之管理計畫，以確認每年均

達到所需減量，並且將執行結果納入監測計畫年報。 

◎ 溫委員志超 

一、 本案計畫用水中，排放水仍有 12 CMD，請說明排放水水質。

另外第 5-22 頁中「詳圖 5-2-6」，該表為基地之計劃用水量推

估表，似乎不是該段文字中所提「可用於本基地公共設施用地

或道路清洗、景觀澆灌使用」，此外，此表格的計畫用水量中

生活用水 36 CMD，其中 32 CMD應有部份進入其他用水(104 CMD)

裡面；但是，表 5-2-6的呈現方式似乎看不出此一特性，也就

是與圖 5-2-8的平衡圖搭配不起來。 

二、 在第 5-23 頁中文字所述「表 5-2-7」，在第 5-25 頁是「放流

水及澆灌水水質標準一覽表」，並非污水量推估；似乎表 5-2-6



更接近本頁(第 5-23頁)的(二)污水量推估的段落目的。 

三、 基地內的排水路，將有改道，其中以第 7-13 頁的圖示，呈現

各水路截流上游集水區分佈圖，但是表 7-1-10(第 7-12頁)中

截流溝有 UB1,UB2,UB3 及 UB4，並未在圖 7-1-4中詳細呈現，

請再補充。 

◎ 張委員瀞之 

一、 PPT中 P.27 綠碳說明，每公頃綠地可產生 200 * 18= 3600 kg 

CO2e/年，但計劃書中(會審 2-4)提到每公頃綠地可減少 23 公

噸 CO2e，差異極大。 

二、 開發公司提出之減碳策略 P8-10，自發自用(光電)下到 2030

年可減碳 25%，請問就此議題(光電)，若非自發自用，該如何

因應 NDC之規範。若自發自用，則請於報告書承諾。 

◎ 葉委員婉如 

一、 本案大抵已參酌先前審查意見回復與修正，然部份形式問題仍

待修正，例如： 

(一)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中，有關文資法第 12-16 項所引述

應對應的法條未臻正確，宜修正之。 

(二) 第 11章有關二階環評評估表格中對應的頁碼亦有誤植，

宜修正之。 

◎ 陳委員仲杰(江志文代) 

本案經 112年 4月 13日南市農工字第 1120459519號函同意農地變

更使用說明書，請確實設置隔離設施，並妥善維護，避免對周邊農

業生產環境之衝擊。 



◎ 顏委員永坤 

一、 有關產業用水用水量與開發計畫不同，顯有增加，如通過後應

據以修正開發計畫。 

二、 污水量推估同上。 

◎ 熊委員萬銀(許雁茹代) 

無意見。 

◎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(書面意見) 

查 P7-1 本案採挖填平衡，土石方不對外運棄，本局無新增意見，

倘須外運請依臺南市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

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辦理。 

◎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(書面意見) 

查本案本市關廟區下湖段 446地號等 11筆土地及埤子頭段 1221-5

地號等 68筆土地，合計共 79筆土地、開發面積約 15.8956 公頃，

係屬開發許可案件，日後倘經開發審議通過，本局配合辦理後續變

更編定事宜。 

◎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(書面意見) 

無意見。 

◎ 經濟部水利署(書面意見) 

本案為產業園區開發，屬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第 2 條之開發行

為，惟依據環說書第五章之 P.5-21，本案計畫用水量為 273CMD，

未達 300CMD，無須提送用水計畫。倘後續計畫用水量達 300CMD以

上，請依水利法第 54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提送用水計畫。 

◎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 



一、 開發施工期間，務必做好防塵、圍籬、防溢座等相關環保措施。 

二、 園區緊鄰防汛道路旁側溝(明溝)所規劃之綠帶邊界，請評估可

否設置圍牆並將所種植樹木退縮，完全避免園區落葉雜草掉落

至側溝阻塞排水，或者依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八

編第 7條第 4項及第 5項」規定設置隔離設施，去達成相同效

果，另請提供該處規劃模擬圖或斷面圖(明溝位置請納入圖

內)。 

◎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(書面意見) 

無意見。 

◎ 臺南市關廟區公所  

無意見。 

◎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一、 空氣及噪音管理科 

續先前意見，簡報 24 頁，本案污染物抵換，請朝向全抵換，

而非僅針對粒狀物。 

二、 環境淨零永續科 

簡報 P.27，綠碳估算量與環說書 P.8-10中三、(七)內容不相

符，請確認。 



貳、討論事項 

「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擴建計畫（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）環境

影響說明書」，提審議案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 玉山寶光聖堂位於本市南化區竹頭崎段(山坡地)，原有開發

面積 2.4125 公頃，開發單位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 86年申

請擴建，因擴建面積 4.9734公頃已達斯時(86.8.13)開發行

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3 條第 1 項

第 4款「宗教之廟、堂興建或擴建於山坡地，申請開發面積

1公頃以上」之規定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其「財團法人

玉山寶光聖堂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經前臺南縣政府於

90年 4月 17日公告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。 

(二) 本次申請增設遊客中心(含商店)、通後殿電梯、停車場、禪

修中心大樓、膳房暨機具倉庫及賞花庭院建築等設施，擴建

增加基地面積 4.4183 公頃，因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

則第 38 條第 1 項「計畫產能、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

十以上者」之規定，應就申請變更部分，重新辦理環境影響

評估，開發單位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及同法施行細

則第 38 條規定提出「財團法人玉山寶光聖堂擴建計畫（重

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）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並由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(本府民政局)函轉本府審查，茲提請本會審查。 



二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臺南市政府民政局)就本案是否符合該管

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。 

三、請開發單位簡報（15 分鐘），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

意見後離席。 

四、決議：（請討論） 

  

 

 



參、臨時提案 

肆、散會 

 

 


